
 

私人小班課程協議書(非會員專用) 

您購買的課程為:私人小班方案 

私人小班方案 售價 使用期限 堂數上限（單堂1小時） 

非會員單堂 1200 14日  上限  1堂 

支付方式: 信用卡/ ATM 匯款/ 超商繳款皆可  

請點選連結 https://p.ecpay.com.tw/J2kUI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確認您已詳細了解下列條款，並於左方空格簽名 

本人明白，預約課程辦法如下:  

1. 購買時，以公布之私人小班課表選定上課時間，最遲應於課程開始三天以前於櫃檯預約課

程(如課程為星期四，最遲於星期一確認預約)，未經預約不得上課  

2. 取消課程應以電話聯繫 Yoga Journey 櫃檯，確認預約已取消 

3. 課程開始三天以前，可免費取消課程， (如課程為星期四，最遲可於星期一免費取消)  

4. 若已屆課程開課三日內，因確認開課，老師已針對學員人數、狀況進行備課，故取消課程

需扣半堂課(如課程為星期四，星期二(包括星期二)以後取消，需扣半堂課) 

5. 若未到且未於課程開始前取消，需扣一堂課 

6. 若課程開始二天以前，預約上課人數不足 3 位，Yoga Journey 將取消課程，不扣課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身分證字號 會員卡編號  

出生     年     月      日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連絡地址 

緊急連絡人姓名 關係 電話 

https://p.ecpay.com.tw/J2kUI


本人明白，為確保權益，當日上課報到前，需於私人小班課表簽到 

本人明白，單堂課程時間為 1 小時，以整點為基準，無法折半計算 

本人明白，私人小班課程限本人使用、不得轉讓 

私人小班課程協議書條款 

 

Yoga Journey 授權簽約代表簽名:                               學員簽名:                                        

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若學員未滿 20 歲，需法定代理人簽名)                            

以 下 空 白 

 

1. 未成年人訂約: 學員應年滿二十歲，若學員未滿二十歲，入會申請應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即需法定代理人於本協議書完成簽署後，本協議書始生效力。 

2. 瑜珈會館使用:  

a.瑜珈會館設施僅供學員於上課時間內使用，學員不得將權利轉讓他人，若違反本項規定，Yoga Journey 得取消學員資格。 

b.會館內備有瑜珈會館設施之各項設備使用方法說明，各項設備於明顯處所張貼布當使用可能產生危險之警告標示及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方法之說明。學員同

意遵守使用方法及流程並了解 Yoga Journey 保留適度更改調整會館內設備使用規則及流程與規定之權利。 

c.會館內有具專業資歷之老師或合法證照之指導員，於必要時提供學員指導。 

3. 學員體能狀況及安全: 

a.學員有責任於參加課程前，諮詢醫師，確定體能狀況適合參加瑜珈課程。如空中瑜珈，不建議患有高低血壓、心臟病人士和孕婦，以及腦、眼開過刀(或眼壓過

高，如青光眼) 的參與空中瑜珈課程，適逢生理期者也應避免倒掛的動作練習。 

b.學員於課程開始後，若有任何因素不適宜進行瑜珈課程，應立刻告知會務人員，並不得參與課程。 

c.學員若目前是懷孕、服用長期性藥物、生病或有身體殘疾狀況下，建議在開始瑜珈課程前諮詢合格專業醫師之意見。 

d.禁止學員於會館現場或參與瑜珈課程時，服用藥物、酒精或違禁品。 

4. 損害賠償: 

學員充分了解且完全接受使用會館設施所可能產生之風險，若因其隨同人員於會館內造成其他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其他學員、會務人員)身體或精神傷害、財產損失

或其他一切損害，學員應負擔連帶賠償責任。學員或其隨同人員於使用會館設施時，違反本協議書條款或其作為、過失而導致 Yoga Journey 受到損害，學員需負

擔 Yoga Journey 因此產生之所有費用及損失。 

5. 臨時置物櫃:  

a.,臨時置物櫃提供學員臨時置物之用，僅供學員上課當日使用，每日營業時間結束後，Yoga Journey 將清空所有臨時置物櫃，櫃內物品將以遺失物品處理。 

b.臨時置物櫃僅供學員存放一般通常用品，學員不得攜帶違禁品進入瑜珈會館存放，Yoga Journey 提醒學員應自行保管貴重物品，切勿將貴重物品置於臨時置物

櫃。 

6. 其他 

a.本協議書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 

b.學員於簽訂協議書前，應詳細閱讀本協議書及條款，若有任何疑問，應向會務人員諮詢，學員有五日合約審閱期。 

c.因本協議書所生之爭議，雙方同意以合約簽署地有管轄權之法院為第一審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有利於學員之解釋。 

d.本協議書取代所有當事人間先前有關使用條款之認知，說明及口頭或書面之約定。 

e. Yoga Journey 對學員提供之個人資訊，有保密義務，對學員所提供的資料，Yoga Journey 得依照協議書約定使用，Yoga Journey 可使用於會館內各種相關程

序。 

f. 本協議書有任何條款無法在法律上實行時，其他條款之有效性將不被影響。 

g.本課程由三摩地有限公司附設台北市私立三摩地瑜珈短期補習班所提供 


